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（或公共設施用地）證明申請書
	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（或公共設施用地）申請書
	自領
	
	電話：

	
	郵遞
	
	

	申請人姓名
	
	通訊住址
	      市        鄉鎮       路    段    巷    號

      縣        市區       街    弄          樓

	土地座落
	         鄉        段                   地號（逐筆填寫）計      筆各      份

	加註文字
	· 不需要

· 「政府依法得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」

· 都市計畫實施日期

	    茲檢附地籍圖謄本、土地登記簿謄本（正本三個月以內）及有關書件各乙份，請惠予核發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（或公共設施用地）證明書。

        此致

  新竹縣橫山鄉公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：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



注意事項：一、請將申請地號於地籍圖謄本內詳細打「V」。
            二、所附地籍圖謄本歸檔存查，不予退還。

            三、申請三筆以內（含三筆）一律收取兩百元，每增一筆加收五十元，每增一份加收一百元，
 四、申請地號若非屬本所核發證明範圍仍依規收費，不予退還。
